
关于大力推进安全生产领域责任保险 

健全安全生产保障体系的意见 

安监总政法[2006]20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保监局，各财产保险公司：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党的十六届五

中全会提出了安全发展的理念，强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

高度重视和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实现安全发展。2006 年

5 月 31 日，国务院第 138 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保险业改革发

展问题，制定和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2006〕23 号），其中提出要“大力发展责任保

险，健全安全生产保障和突发事件应急保险机制”。为落实

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第 138 次常务会议要求，进一

步发挥商业保险促进安全生产的积极作用，健全和完善我国

安全生产保障体系，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发展责任保险对于社会安全发展的重要意

义 

  实现安全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

同时，我国安全生产保持了总体稳定、趋于好转的发展态势，

但目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事故总量还很大，煤矿等重



点行业领域重特大事故多发的势头还未得到有效遏制。我国

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安全事故“易发期”。 

  保险是运用市场机制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责任保

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

的的保险，它具有较强的经济补偿与社会管理功能。通过建

立责任保险制度，有利于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减轻政府在

事故发生后的救助负担，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对于维护人民

群众的利益、促进经济健康运行、保障社会安定，都具有十

分重要意义。国内外的经验和国内现实情况均表明，运用商

业责任保险与安全生产工作相结合的手段，是解决事故预防、

灾害处置、利益保障等安全生产问题的有效机制。 

  发挥商业保险的积极作用，既是实现社会安全发展的需

要，也是保险业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我国安全生

产保障体系中，责任保险缺位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因此，大

力推动责任保险与安全发展的有效结合，充分运用责任保险

经济手段加强和改善安全生产状况，是当前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保险企业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

工作。 

  二、准确把握发展安全生产领域责任保险的指导原则和

工作目标 

  （一）指导原则。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探索

推进将商业责任保险机制引入安全生产领域的方式和途径，

为安全生产领域责任保险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逐步建

立起商业责任保险与安全生产工作结合的良性互动机制，促

进责任保险机制对于安全生产风险的有效管理，进一步健全

完善社会安全发展保障制度。 

  （二）工作目标。逐步建立起符合各行业安全发展需要

的责任保险制度，初步形成“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安全

生产领域责任保险发展机制。按照《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

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要求，首先在采掘业、建筑业等高危行

业推行雇主责任险、商业补充工伤责任保险试点，取得经验

后逐步在其它高危行业、公众聚集场所等领域推广。探索保

险与高危行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相结合的风险管理制度。

到 2010 年，力争实现安全生产领域责任保险产品体系相对

完备、保险服务覆盖全面、突出事故预防机制的风险管理水

平显著提高的发展目标，促进多方合作共赢。 

  三、认真履行各部门各机构职责，切实保障和促进安全

生产领域责任保险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认清商业责任保险的积

极作用和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到引入商业责任保险机制是抓

好安全生产工作、实现安全发展的有效途径。要为安全生产



与责任保险的结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高度重视加强与当

地保险监管部门、保险企业的协调合作，积极研究解决工作

中的问题，切实做好安全生产领域责任保险的组织协调工作。 

  一是要把发展责任保险纳入安全生产工作规划中，积极

探索安全生产监督与责任保险结合的新途径、新方法，引导、

鼓励有关生产经营单位，首先是采掘业、建筑业等高危行业

和公众聚集场所等领域投保责任保险。条件具备的，可推动

制定相关的地方立法和政策。 

  二是要与保险监管部门、保险企业加强沟通和协调，在

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服务模式，帮助保险公司运用费率

杠杆调节手段，促进生产经营主体加强和改善安全生产工作。

要积极探索加强事故预防的有效途径，可借鉴国内外的做法

和经验，积极与保险监管部门及保险企业一起，探索按照保

费一定比例提取费用用于安全预防的做法，加大事故预防的

手段和力度。 

  三是要切实做好相关试点的组织、宣传、指导和检查工

作。指导重点行业的企业参加责任保险的试点并做好相关的

监督检查工作，确保试点的稳步开展，通过试点工作不断总

结经验。 

  （二）保险监管部门 

  各级保险监管部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

任意识，充分认识到开展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是保险业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体现，也是加快保险业自身发展

的必然趋势。要与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加强信息沟通，

加强工作联系，认真研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保险企

业积极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制定指导性的行业服务标

准，引导和督促保险企业规范经营，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三）各财产保险公司 

  各财产保险公司要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认真贯彻

落实有关政策方针，与生产企业积极探索合作内容，自觉投

入到安全发展保障机制建设中，实现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共同

发展。 

  一是要进一步加大对市场的调查与分析力度，结合实际，

开发出适销对路的责任保险产品，不断建立起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的责任保险产品体系。 

  二是要不断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增强专业化

经营水平。强化事前预防机制，通过开展培训、咨询、宣传

等活动，促进企业改进生产管理水平，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加强防灾防损检查，在检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在要求

被保险人整改的同时，将有关情况抄送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达到预防、控制和管理风险的目的；在发生保险事

故时积极参与抢险救灾，主动、迅速、准确地核定赔款；事

后要及时、合理地履行保险赔偿责任。 

  三是要充分发挥保险费率的价格杠杆作用，督促企业自



觉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实行与被保险企业的安全生产基础设

施条件、技术管理水平及以往事故记录等相结合的费率浮动

机制。有条件的要建立事故统计数据库，实现业务的精细化

管理。 

  四是要诚信经营，做好理赔服务工作。事故发生后，要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参与对事故的调查、救援和处置工作，及

时核定损失和支付赔款，更好地发挥保险业保障经济、造福

于民的作用。 

  各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保监局要认真贯彻落实本

意见精神，及时转发辖区内生产企业和保险企业，研究制定

具体实施方案。在落实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向安全监

管总局和中国保监会报告。 

 


